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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7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房巷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4 

 

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塑化”或“债务

人”）。 

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

19,200 万元。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已实际为兴业塑化提供担保余额为 80,000 万元

（不含本次担保）。 

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否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全资下属公司兴业塑化近

日与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恒信租赁”或“债权人”)

签订了三份《融资回租合同》，兴业塑化以自有生产设备向海通恒信租赁申请租

赁物转让价格共计人民币 19,200 万元的融资回租业务，租赁期限为 36 个月。公

司与海通恒信租赁签订了《保证合同》，为兴业塑化与海通恒信租赁签订的《融

资回租合同》及其所有附件项下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债务提供以债权人为受益人

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。 

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

围内。 

二、融资租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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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 丁学清 

注册资本： 823530 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 2004 年 07 月 09 日 

营业期限： 2004 年 07 月 09 日至无固定期限 

注册地址：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599 号 

公司类型： 股份有限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、上市） 

经营范围： 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

的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；兼营与主营业务有

关的商业保理业务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2、海通恒信租赁与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 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 卞永刚 

注册资本： 185000 万元整 

注册地址： 江阴市周庄镇三房巷路 1 号 

公司类型： 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 生产 PET 树脂及其制品；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服务；在港区内

提供货物装卸、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品）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

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

商品和技术除外。塑料制品制造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港口经营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

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 

股东情况： 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持有江苏兴业塑化有限公司 100%股

权，本公司持有江苏海伦石化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。 

2、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

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兴业塑化（母公司）资产总额384,550.59万元，负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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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181,668.53万元，资产净额202,882.06万元，2021年度营业收入826,013.06万

元，净利润16,138.31万元。 

截至2022年3月31日，兴业塑化（母公司）资产总额496,431.58万元，负债总

额282,742.60万元，资产净额213,688.98万元，2022年1-3月营业收入222,675.82万

元，净利润10,806.92万元。 

四、《保证合同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主体 

保证人：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

债权人：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保证方式：保证人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保证人保证，当债务人

不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时，保证人无条件地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3、保证范围：本合同的保证范用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负有的所

有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（包括提前终止情况下加速到

期的前述款项）、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应付款项（上述债务，对于债

务人而言即为待清偿的“主债务”，对债权人而言即为待实现的“主债权”）及由于

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债权人因实现债权而发

生的律师费、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公证费、拍卖费

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，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、法规、

政策变动而必须增加的款项。 

4、保证期间：本担保是连续性的、不中断之担保，保证期间直至债务人在

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所负的所有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叁年，且保证人在此确

认，若主债务履行期限延长的，保证期间顺延，债权人无须就此再次征得保证人

同意。前述“届满”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本次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下属公司日常经营及发展需要，在综合

考虑下属公司资信状况、盈利情况和实际偿还能力后提供的担保，被担保方为公

司全资下属公司，整体风险可控。公司将加强资金管理，对被担保方的资金流向

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，确保公司实时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担保风险情况，保

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。 

六、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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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担保实施后，公司为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担保余额为 267,600

万元（含等值外币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

例为 41.09%；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余额为 60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9.21%。上述担保余额合计为 327,600 万元

（含等值外币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

50.30%。无逾期担保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三房巷聚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22 年 6 月 27 日 


